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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婚姻狀態改變對臺灣男性與女性勞動市場表現的影響，本文

採用 2005年至 2016年間的「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樣本資料，運用固定效果

模型，藉此控制住男性與女性個體無法觀察到且不隨時間改變的特性，並考量相

關影響的變數後，重新檢驗婚姻與勞動表現的關係。實證結果顯示，在固定效果

模型下，臺灣的男性與女性兩者皆不存在顯著的婚姻溢酬。然而，結婚的確會對

女性平均週工時與工作機率造成負面的影響，其效果是立即且持續的，但對男性

則無影響。此外，婚姻對女性勞動參與的負面衝擊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婚姻伴隨了

小孩的出現－是否有小孩解釋了約 80%的此負面影響。 

 

關鍵詞：婚姻溢酬、未觀察到個人異質性、固定效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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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estimates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marital status on Taiwanese male 

and female labor market outcomes. To control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and do not 

change over time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riage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data from the 2005-2016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PSFD) are 

investigated using fixed effect model.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marriage premium between married men and married women in Taiwan 

under fixed effect model. Getting married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average weekly 

working hours and working probability for female in the year of being married and the 

effect is immediate and persistent, while male are not affected. Further, I find that the 

negative impacts on female working probability and hours are largely (but not fully) 

driven by the presence of children－having children or not explains about 80% of this 

negative impact. 

 

Keywords：marriage premium、unobserved heterogeneity、fixed effec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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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差異性薪資報酬一直都是勞動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所關注的議題，而影響薪

資報酬差異的因素非常的多，包括了性別差異、種族歧視、婚姻關係及教育水準

等不同面向，導致男女性在職場上的薪資報酬有所不同，其中婚姻關係為大多數

人們在人生中都可能會面臨到的一個重要階段。一般在文獻上將薪資報酬因婚姻

狀態改變而增加的部分稱為「婚姻溢酬」(Marriage Premium)，反之若減少的部分

則稱為「婚姻懲罰」(Marriage Penalty)。 

  根據過去的實證研究顯示，已婚男性的薪資報酬普遍高於未婚男性，認為已

婚男性會擁有婚姻溢酬，而大部份的人可能會認為是因為已婚男性擁有較長的工

作經驗或較高的教育水準等因素，使得已婚與未婚男性薪資報酬產生差異，但事

實上諸多實證研究顯示，在控制了上述相關的人力資本變數後，發現已婚男性婚

姻溢酬仍然存在，且大概介於10～30個百分點之間(Korenman and Neumark,1991；

Hill,1979；謝慧美，2006；陳建良、陳昱彰，2010)，故早期大部分的文獻皆支持

已婚男性存在婚姻溢酬的結論。 

  反觀探討女性婚姻溢酬的文獻不僅較少，且對於其存在與否，發現在不同的

國家或地區之研究結果也不盡相同。有些實證研究如 Greenhalgh(1980)不支持女

性存在婚姻溢酬，結婚反而存在婚姻懲罰，但也有些研究如 Korenman and 

Neumark(1992)認為女性會因為婚姻產生婚姻溢酬，但效果並不大，因此女性是

否會因為婚姻狀態的改變而使得薪資報酬有所影響，值得我們更進一步去深究。 

  傳統文獻上大部分皆是討論婚姻如何影響婚姻溢酬，但本研究認為婚姻並非

單獨影響婚姻溢酬，婚姻是否會影響其他勞動市場的表現，值得我們去探討。換

言之，本研究除了探討傳統理論的婚姻溢酬外，也著重探討其他的勞動參與的表

現，如勞動時數、工作機率等，是否會因為婚姻的改變而產生不一樣的影響，皆

是本文欲深究的部分。因此，本研究藉整理行政院主計處的統計資料，將近四十

三年(1978年至 2020年)臺灣兩性的勞動參與率趨勢繪製於圖 1。由圖中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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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男性勞動參與率整體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而臺灣女性勞動參與率則有逐年

上升的趨勢。由於臺灣早期極重視「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故早期時男性的

勞動參與率是相當的高，隨著近年經濟蓬勃發展、產業轉型，更重要的是教育程

度普及化。女性教育水準開始被廣為重視後，進而投入勞動市場，降低非勞動力

人口，導致女性勞動參與率增加。隨著女性投入勞動市場比例越高，會使得在有

些工作項目上雇主對兩性的工作需求是相同的，而具有可替代性，使男性的非勞

動力人口不斷增加，勞動參與率因此逐年下降。整體來看，近四十年來的臺灣兩

性勞動參與率的差距有逐漸縮小的趨勢。 

  除了上述可能影響勞動參與的原因外，本文主要欲探討婚姻對於兩性在勞動

參與表現上，究竟扮演何種角色且有何影響。故本研究採用 2005年到 2016年共

10 次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男性與女性的樣本資料，試圖針對同一個體進行長期

追蹤調查，並利用固定效果模型(Fixed effect model)分析婚姻狀態的改變是否會

對臺灣男性與女性在勞動市場表現造成影響。而在主模型後也針對小孩、家務時

間及結婚年數等相關變數更進一步的探討，最後使用相關的穩健性分析驗證估計

結果的穩定度。 

  本文實證結果顯示，在固定效果模型下臺灣男性與女性皆不存在顯著的婚姻

溢酬，但結婚的確會對女性的勞動參與造成負面的衝擊，對男性則無影響。平均

而言女性平均週工時會減少 4.291小時，而工作機率會減少 7個百分點。若以有

無小孩去解釋一部份的婚姻效果，已婚男性會因為擁有小孩對於其薪資報酬有正

向的效果，而女性則有負向的效果。另外結婚年數對於男性與女性也是對於勞動

參與有負向效果，其中對於女性的衝擊是比較強烈的且立即性的，平均而言女性

在結婚當下平均週工時會減少 4.39小時，而工作機率會減少 7 個百分點；男性

則是會隨著結婚年數越長而逐漸調整其勞動參與，平均而言男性在結婚當下平均

週工時會減少 0.295小時，而工作機率會減少 0.7個百分點，效果都不如女性大。 

  過去的實證研究大多都在探討有關婚姻如何影響薪資，無論是國外或者國內

的文獻中，大多也都只單獨討論一種性別而已，而其中又以男性的研究較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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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我們知道不論是男性或女性，經過婚姻狀態改變後對於個人的勞動決策一

定多少都會受到影響。故本研究除了使用兩性的資料同時分析外，也使用另外兩

個勞動表現的指標一起納入探討，並非單純只討論婚姻溢酬。臺灣相關的實證研

究較少有文獻提及到純粹婚姻效果對於女性的影響，本文的實證結果也顯示了結

婚對於女性在勞動參與上的確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另外，有別於過去文獻的發

現，本研究對於婚姻溢酬的結果也有所不同，現有文獻普遍皆認為臺灣已婚男性

具有顯著的婚姻溢酬，而本研究在控制年齡固定效果後，發現臺灣已婚男性並不

存在顯著的婚姻溢酬。因此本研究發現婚姻狀態的改變並非直接對於平均時薪造

成顯著的影響，但對於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程度卻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下一章彙整了國內外與男性、女性婚姻溢酬相關的文獻；第三章為資料來源

與樣本，包括說明資料庫的特性、資料處理過程、研究變數定義與基本統計量之

分析；第四章為實證模型，詳列了估計模型並以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簡稱 OLS)與固定效果模型進行分析；第五章為估計結果，先對主要實

證模型的估計結果做詳述與比較，接著再解釋其他相關模型的結果；第六章則為

結論，對本文的研究發現作一總結，並說明本文研究之不足與限制，以及未來可

延伸的研究方向。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759

4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    

  勞動的表現與薪資之間的關係一直都是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很關注的議題，

而在勞動市場的投入上，婚姻扮演了人生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歷程。而婚姻溢酬即

為已婚者比未婚者薪資報酬增加的部分，在文獻上主要有三大假說去闡述婚姻溢

酬的發生：(1)生產力假說(Productivity Hypothesis)；(2)選擇性假說(Selection 

Hypothesis)；(3)雇主歧視假說(Employer Discrimination Hypothesis)，故本章將分

成三小節，依序回顧婚姻溢酬三大假說的論點及國內外相關實證研究的發現。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生產力假說生產力假說生產力假說生產力假說    

  生產力假說最早是由 Becker(1973)的「家庭分工理論」中所提出。他認為夫

妻間彼此會根據比較利益原則，來進行家庭專業分工活動，只要婚姻之下雙方所

得到的總利得大於雙方單身個別的利得總和，即應採家庭專業分工，而已婚男性

通常持續待在勞動市場進行勞務生產，妻子則為從事家務生產。因此大部分的理

論模型都主張，婚姻有助於男性生產力提升的說法，使得已婚男性生產力比未婚

男性還高的現象產生，也造就已婚男性薪資較未婚男性來的高。 

  Hill(1979)使用美國所得動態追蹤調查(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簡稱

PSID)資料，探討婚姻狀態改變對於男性的勞動市場表現(含在職訓練、勞動參與

率等)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平均而言，已婚男性比未婚男性更願意投入時間進

行在職訓練，故已婚男性可以透過在職訓練累積相關人力資本，而進一步提高生

產力。Daniel(1995)和 Gray(1997)發現妻子的勞動時數與丈夫的薪資呈現負相關，

意即當妻子的工作時數增加，使丈夫人力資本累積的機會成本相對上升，導致家

庭專業分工程度下降，進一步導致丈夫的薪資逐漸減少。 

  大部分的實證研究都支持男性婚後生產力提升的說法，但仍有少部分的學者

提出不一樣的看法，認為家庭專業化分工並不能用來解釋婚姻可以帶來更高的婚

姻溢酬，Hersch and Stratton(2000)使用美國家戶調查(National Survey of Families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759

5 
 

and Households；簡稱 NSFH)，發現婚姻的確可以使男性更具生產力，但是已婚

與未婚男性所花費在家務上的時間並不會因為婚姻而有所改變，故家庭分工論也

傾向受到質疑。Korenman and Neumark(1991)則利用美國追蹤調查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簡稱 NLS)，研究顯示已婚男性的工資率高於未婚男性，且

隨著結婚年數增加而增加，但增加的速度趨於遞減，此結論也與生產力假說的論

點一致。陳昱彰(2002)使用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PSFD)試著解釋男性婚姻溢酬，

結果發現女性的勞動投入和丈夫的薪資報酬呈現負向顯著關係，與家庭分工的結

論相同，強調男性婚姻溢酬的存在。 

  根據家庭分工理論，一般而言已婚男性通常會持續待在勞動市場進行勞務生

產，妻子則在家庭從事家務生產，所以當妻子經濟能力上升，其退出勞動市場的

成本亦會增加，除了工作之外還必須兼顧家務勞動，無法全心投入勞動市場，降

低其生產力，出現了婚姻懲罰之現象。 

  Greenhalgh(1980)使用英國住戶綜合統計調查(General Household Survey)資

料，研究 1971年到 1975年間男女婚姻與薪資之關係，結果發現未婚女性比已婚

女性薪資多 12%，並將此婚姻懲罰以生產力假說來解釋之。Hersch and 

Stratton(1997)研究顯示女性薪資與家務時間之間存在負向關係，且受家務時間之

影響。後來更進一步發現，Hersch and Stratton(2002)使用美國全國家庭住戶調查

(NSFH)，同時研究男女性差異、薪資及勞務時間之關係，也加入了未婚樣本進行

探討。研究結果發現上述負向關係不僅存在已婚女性中，對於未婚男女影響的負

面程度相當，但已婚女性的負向影響程度大於已婚男性，也表示已婚女性比男性

花較多的時間在家庭事務上，此一論點也與生產力假說吻合。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選擇性選擇性選擇性選擇性假說假說假說假說    

  選擇性假說認為擁有一些較佳個人潛在特質(如：上進心、勤奮、責任感等)

的男性，而此種特質是無法被觀察衡量的，這類的男性相對於其他男性更具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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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婚姻市場也比較容易受到女性青睞，使其結婚機率提高，進而影響其薪資

水準。選擇性假說與生產力假說最大的差異在於，生產力假說強調家庭分工導致

婚姻溢酬的產生；而選擇性假說會投入婚姻市場的男性生產力本身就較高，也有

較高的機率結婚，進一步造成婚姻溢酬。 

  探討選擇性假說大多的實證研究都會採用跨時性追蹤型資料(panel data)，因

為上述所談的個人潛在特質在一般的橫斷面資料是無法被檢測的，故一般我們都

會使用固定效果模型去排除這些不隨著時間變動的個人潛在特質效果，才可以修

正薪資估計偏誤的問題。 

  Nakosteen and Zimmer(1997)利用美國所得動態追蹤調查資料(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簡稱 PSID)，研究顯示，具有較高生產力的未婚男性更容易選

擇結婚，故結果支持選擇性假說的婚姻溢酬觀點。後續也有相關學者進行選擇性

假說論點的研究，Breusch and Gray(2004)以澳洲的資料，而 Barg and Beblo(2007)

以德國的資料，結果都發現已婚男性本身就具有較高生產報酬力與個人無法被觀

察的特質而獲得較高的薪資，因此他們也比起單身男性更容易選擇結婚。 

  前述我們提到若未婚男性本身具有某種較佳的個人潛在特質，在婚姻市場容

易受到女性青睞，而結婚機率也相較其他人高，此一論點也可以適用於女性身上。

若未婚女性在婚姻市場本身具有某些較佳的個人潛在特質(如：賢慧等)，選擇結

婚的機率也會提高，但在勞動參與上不願意投入過多的心力，導致無意於工作，

進而影響薪資水平，其薪資報酬也會相對較低(Grossbard-Shechtman and Neuman 

1988)。Killewald and Gough(2010)使用美國 1979年青少年追蹤資料調查(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簡稱 NLSY79)，試著了解已婚女性對於其配偶之社

會資本在勞動市場參與的狀況，會因為丈夫人脈廣，提高自身工作動機以增加薪

資又或者花更多時間於家務事項上而減少薪資，經固定效果模型分析後，研究發

現婚姻對於女性存在薪資懲罰(Wage Penalty)效果，且會隨著時間而有不同1。 

                                                      
1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簡稱 NLSY79。調查始於 1979年，分別針對男性與女

性由 14-22歲起開始追蹤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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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雇主歧視假說雇主歧視假說雇主歧視假說雇主歧視假說    

  雇主歧視假說又稱為雇主偏好假說，其主要論點為已婚男性的婚姻溢酬會受

到雇主個人主觀偏好之影響。一般文獻上大多認為雇主較偏好雇用已婚男性，原

因可能來自於雇主可能會對於已婚男性會比未婚男性更成熟穩健、更有責任感，

而偏好雇用這類的男性，並給予較高的薪酬或者職位等；相對地，雇主也會因為

個人的主觀偏好或者價值觀而雇用不同婚姻狀態的女性員工。男性與女性最大的

差異在於，女性在生命歷程中，可能會因為婚育的生產行為而導致時常請假等，

因此已婚女性是否擁有小孩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許多雇主對於母職者可能存在歧視差異，也認為母職者得平均生產力也較非

母職者來的低，故較喜好雇用非母職者，而給予母職者較低的薪資報酬或較低的

職位，所形成社會學上常提到的「母職懲罰」議題。在臺灣研究已婚女性婚姻與

生育狀態的文獻並不多，莊慧玲與林世昌(2006)以「人力資源運用調查」與「婦

女婚育與就業調查」來檢驗婦女勞動參與的關係，研究顯示幼年子女的存在顯著

地影響婦女的勞動參與行為，且婦女的工資的勞動供給彈性趨近於缺乏彈性。 

  Korenman and Neumark(1991)利用美國 1976年某製造商的員工資料，控制了

相似職業與工作環境等其他因素後，發現已婚男性比未婚男性更受管理者重用，

有更多的機會可以升遷，進而影響兩者的薪資差距，而產生婚姻溢酬，此研究結

果也與雇主歧視假說的論點相互吻合。Buding and England(2001)採用 1982-1993

年間美國青年縱向調查數據(NLSY79)，共 12波資料。同樣使用固定效果模型，

控制了生產力因素(如勞動經驗)及個人潛在特質後，發現每名子女仍帶給母親約

5-7%的薪資懲罰，且已婚女性的母親懲罰有高於未婚生子的傾向。 

  雇主歧視假說強調雇主主觀偏好導致婚姻溢酬的產生，此種主觀偏好也可能

會隨著社會觀念的開放、時間的演進而逐漸地削弱。另外，若要進行雇主歧視假

說的檢定，首先必須先取得個別廠商的人事資料，但在資料蒐集上不易取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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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具有研究上的限制，因此在文獻上的數量也相對於前兩者少了很多。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綜觀國外婚姻影響薪資的相關研究，以探討男性的婚姻溢酬居多，普遍皆認

為男性婚姻溢酬是存在的，但對於女性的婚姻溢酬是否顯著存在則無一明確的定

論。文獻且多數皆認為男性的婚姻關係對於工資的影響程度大，而婚姻對於女性

工資的影響程度極小或者幾乎沒有(Korenman and Neumark,1992)，因此若婚姻狀

態的改變對於女性薪資報酬沒有顯著的影響，那對於其他勞動市場表現的影響為

何，此一問題正是本研究有興趣去探討的內容。 

  目前國內探討婚姻對於薪資報酬影響的文獻並沒有很多，探討婚姻對於女性

薪資報酬的研究更少。蔡雅琪(2011)分使用 1980至 2010年間的「人力資源運用

調查」與 1999至 2007年的華人家庭動態調查資料庫(PSFD)探討女性薪資報酬

是否會受到婚姻狀態不同而有所影響，結果顯示在固定效果模型下並不顯著，於

後加入幼年子女數的變數，發現幼年子女數的多寡並影響女性薪資水準。而本研

究即是採用國內的資料進行實證研究，我們可以根據婚姻溢酬的假說，來預期是

否會對於女性造成薪資懲罰，又或者存在女性的婚姻溢酬，都是值得我們去深究

的。故本研究旨在針對婚姻狀態的改變，探討婚姻對於臺灣男性與女性勞動市場

的表現之影響，期許本研究能夠釐清之間的關係，進一步對於婚育之間的關係更

加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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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章章章章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來源來源來源來源與樣本與樣本與樣本與樣本    

  本研究所採用的資料為中央研究院所建立的「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簡稱 PSFD)，本章先介紹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一些

特色，接著針對資料處理的篩選過程進行詳述，最後再對於本研究中的相關變數

予以定義及說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資料型態是以華人家庭成年樣本為固定的調查追蹤

對象，即對於每一個個體於某一時點上進行多樣特性的調查，且對於受訪個體有

興趣的這些的特性進行每年持續的追蹤調查。此一類型針對某類個體長時間進行

追蹤訪問的資料型態，我們一般稱為縱橫資料(longitudinal data)或追蹤資料(panel 

data)。調查所涵蓋的年齡層自青年至老年皆有，此資料庫調查於 1999年開始訪

問。除此之外，該資料庫也根據主要樣本所延伸出來的子女等親屬，再進行追蹤

訪問。 

  相較於追蹤資料，橫斷面資料(cross-sectional data)是於某個時點下針對研究

個體進行多項特性調查的資料型態，通常是採用問卷實際收集到的資訊，例如：

年齡、所得、教育程度、婚姻狀態等個體特性。但一般而言進行個體長期追蹤之

效果分析，一般會使用追蹤資料，因為追蹤資料除了可以估計個體(包括個人、企

業、地區或國家等)之間的差異，還可以控制個體未觀察到的差異，像是我們於前

一章所述選擇性假說中個人的潛在特質，即屬於個體未觀察到的差異。以本研究

為例，未婚與已婚兩種類型的人本身就有不同的個體行為，而這些個體行為有一

些是屬於可觀察到的，有一些個體無法觀察的行為更是具有差異，若僅使用橫斷

面資料進行估計，則不能有效地估計出單獨為個體未觀察到的差異所影響的效果

大小為何。因此通常在估計個體未觀察到的差異時，都會採用追蹤資料進行估計，

除了可以提供較精準且有效率的估計值外，也可藉此觀察個體在長期下的行為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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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綜合前述所談，為了控制個體無法觀察的特質差異進行估計，我們選擇使用

追蹤型態的資料，而 PSFD即是屬於此一類型的標準資料庫。國內 PSFD至今追

蹤長達二十年左右的調查時間，再加上該資料庫擁有婚姻相關的資訊，因此對於

本研究而言，使用 PSFD進行實證研究是相當合適且容易取得的資料庫。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於 1999年開始進行調查，最早是使用三個於不同時間

調查的主樣本組成，第一組於 1999年建立，為 1953-1964年出生主樣本群(35-46

歲)；第二組於 2000年建立，為 1935-1954年出生主樣本群(46-65歲)；第三組則

是 2003年加入，為 1964-1976年出生的主樣本群(27-39歲)。PSFD資料庫隨後

幾年考量到主樣本群內的年紀會逐漸偏高、因病故傷亡或拒絕訪談等因素，導致

樣本流失性增加，後續也新增了一些樣本，將主樣本群家中年滿 25 歲以上的成

年子女樣本也納入追蹤調查中，使調查的樣本數不至於過少。 

  國內文獻探討婚姻與薪資的相關研究皆採用較早期的資料，且多側重於男性，

因此本研究欲使用近年的資料庫進行實證研究，探討是否會隨著時間的改變，而

有不一樣的結果。鑒於 PSFD資料庫於 1999年至 2012年都是每年進行訪查，但

2012 年後因成本等因素考量，將訪查的時間改為兩年一次。因此本研究運用華

人家庭動態資料庫自 2005年至 2016年長達 12年共 10波的追蹤調查資料，經實

際資料整合後，成功受訪的樣本數共有 40,497筆人年資料，考慮到為保留有效

的研究樣本，在刪除 65歲以上的樣本及各重要變數缺失值後，最終本研究所使

用的樣本數為 28,225筆資料2。 

  由於 PSFD問卷所設計詢問的變數種類非常多，因此依照本研究所需採用的

變數進行整理，主要可以將變數區分為三大類：第一種類型的變數為個人資訊，

                                                      
2
 此處重要變數缺失值包括無法辨識性別之樣本、無婚姻狀態者、無所得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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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婚姻狀態；第二種類型的變數為個人勞動資訊，如就

業狀態、每月平均工資、每週總工時、工作年資及工作地點；最後一類的變數為

家庭資訊，則包含自身每週平均家務時間、是否擁有小孩。 

  PSFD每年的問卷題目都會與前一年相似，差別可能在於問法的不同，或者

選項進行些微的調整，導致受訪者在進行回答時產生不一致的現象。為使資料具

有一致性，除非受訪者的所受訪的年度皆沒有填答過此問題，否則本研究皆以回

顧式的方法進行資料填補，將缺漏及回答不一致的資料進行修正，以增加資料的

一致性與可信度。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變數選擇與敘述統計變數選擇與敘述統計變數選擇與敘述統計變數選擇與敘述統計    

  透過於前章所述之相關實證文獻顯示，無論是討論男性或女性的婚姻溢酬，

可能影響的共同因素不外乎有年齡、婚姻狀態、教育程度、小孩數、工作經驗、

工作年資等重要變數。而本文將主軸聚焦於探討男性與女性因為婚姻狀態改變而

對於勞動市場表現有何差異，並另外分析其他變數如何影響婚姻溢酬或勞動表現。

我們於表 1根據本研究中所使用的變數進行詳細的定義。 

  表 1為本研究中所使用的變數的定義，被解釋變數主要為衡量經濟個體在勞

動市場表現的結果，除了平均薪資(工資率)外，亦包括了平均週工時及有無工作，

雖然說平均薪資在實證研究中為經常被做為重要的被解釋變數，但我們欲試著以

不同勞動表現的面向去闡述婚姻狀態的改變對於個體勞動市場的行為表現影響

為何。 

  在影響薪資報酬的相關因素中，許多實證研究中都會提及一些基本變數的影

響，像是年齡、教育年數、工作年資等變數，且這些變數的影響關係都相對較固

定且可信。舉例而言，正常情況下我們通常會預期工作年資越高，代表個人投入

於工作已經一段時間，在職場上的表現會比其他人來得熟練及更有經驗，因此獲

得的報酬也應該相對較高。隨著年齡越高，工作者在工作崗位上的資歷通常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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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資深，獲得的報酬通常也會越高。另外，教育年數越高，理應在勞動市場越受

歡迎，其獲得的報酬也會越高。 

  不過本研究主要為衡量勞動市場表現的結果，除了欲觀察薪資報酬外，亦包

括了平均每週勞動時數及工作機率。雖然薪資報酬於實證研究中是經常會被做為

探討的重要被解釋變數，但本文試著以不同的面向去觀察影響為何，接下來說明

婚姻狀態的解釋變數預期對於這些勞動表現的影響。 

  在婚姻狀態方面，我們將其區分為未婚、已婚及離婚與喪偶三種類型的婚姻

狀態。其中已婚包含同居者；離婚與喪偶則包含分居者，並以未婚做為對照組。

隨著婚姻關係的成立後，通常就伴隨著照顧一個家庭的責任產生，不過至今現代

社會家庭的經濟支柱仍許多以男性為主。因此對於女性而言，應該有更高的機率

容易面臨到不利的勞動條件，可能導致女性的勞動時數減少，或退出勞動市場而

專職於家庭，使得家庭專業化分工得以更有效率，卻不利於女性從事生產力的提

升，故我們婚姻狀態的改變應會對女性勞動市場的表現產生不利的條件。 

  表 2 呈現全體男性與女性樣本分別在三種婚姻狀態下各類變數的敘述統計

值，由表中可以看出一些有趣的比較，像是未婚男性的平均時薪為 208.45元，而

已婚男性的平均時薪為 295.62元，可以明顯地發現已婚男性在職場上能夠獲得

較高的報酬；反觀未婚女性的平均時薪 209.71 元，而已婚女性的平均時薪為

193.59元。結婚這一行為似乎對於女性在工作上會產生不利的影響，且以數字而

言，我們可以發現在未婚之前男性與女性的平均時薪兩者其實是差不多的。 

  在平均週工時的部分，未婚男性為 49.33小時，已婚男性為 49.71小時，未

婚女性為 45.74小時，已婚女性則為 44.21小時，數字顯示無論男性或女性，婚

姻狀態似乎不影響工作時數的長短。而在工作年資的部分，結婚可以使兩性在工

作上更穩定，傾向不隨意更動現有工作，因此已婚男性與已婚女性的平均工作年

資分別為 11.50年與 9.21年，皆比未婚的平均值來得高。在工作比例方面，未婚

男性擁有工作者占 86個百分點，已婚男性擁有工作者占 88個百分點，顯示男性

的工作比例不受婚姻而影響；未婚女性擁有工作者占 87個百分點，而已婚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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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工作者占 64個百分點，卻顯示女性的工作比例在已婚後大幅降低，原因可

能是來自於婚後有家庭照顧、打理等需求，進而影響勞動參與的意願。 

  我們進一步檢視其他變數的差異，在教育年數的部分，未婚男性為 14.47年，

已婚男婚為 12.72年，未婚女性為 15.22年，已婚女性為 11.58年，顯然未婚的

教育年數皆高於已婚的教育年數。可能是因為現代的年輕人大多都傾向晚婚，再

加上大部分的年輕人相較於本身父母的年代，現今也追求更高的學歷，導致很多

踏入職場的年輕人都具備高中職以上的文憑，因此非常符合直覺。也可以與前述

的工作年資結合，未婚者的教育年數較高，也會反應在其工作年資較少，因為教

育水準越高，即是相對較晚踏入勞動市場。另外，在自身家務時間的部分，未婚

女性平均每週為 4.89小時，已婚女性則為 19.13小時，明顯地比未婚女性高出許

多。可能是因為結婚導致女性擁有自己的家庭需要付出更多時間，而無法像未婚

時家務事可能還有父母親可幫忙進行分擔，我們可以推測結婚的確對於女性在資

源配置(如時間、勞動意願等)上有較大的改變，一個理性的經濟個體應會做出最

有效率地分配及運用。 

  不過上述分析僅是由表 2敘述統計量的數值進行初步推論，而這些勞動市場

表現反映了個人特性上的差異，其中個人特性的差異包含了可觀察及不可觀察個

人特性，因此我們於下一章透過實證模型來檢驗婚姻狀態的改變是否對個人勞動

市場的表現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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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章章章章    實證模型實證模型實證模型實證模型    

  本章將說明實證模型的設定，由於本文欲探討之被解釋變數共分成三種，因

此根據所使用的相關解釋變數將本研究之實證模型設定如下： 

 

   1,2,...,

        1,2,...,
it it M it D it i itY x MARRIED DIVORCED i N

t T

β δ δ α ε= + + + + =
=　　　　　　　　　　　　　　　　　　　　　

       (4-1) 

 

  其中(4-1)式中 i表示第 i位之調查個體， itY 為欲探討的被解釋變數，一共分成

三類，皆為勞動市場表現的指標，包括了平均時薪( itWAGE  )、平均週工時

( itWORKHOUR )及是否有工作( itJOB )三項， itx 為可觀察到的相關人力資本變數，

此變數為某一期間內所觀察到的個體特性，如上述提及的年齡、教育程度、工作

年資等。另外我們於前章變數定義時，有提及本文將婚姻狀態此變數設為虛擬變

數，並以未婚(單身)者作為控制組，故虛擬變數 itMARRIED 之值為 1 表示受訪者

為已婚，虛擬變數 itDIVORCED 之值為 1 表示為離婚、分居或喪偶，當 itMARRIED

和 itDIVORCED 兩者皆為 0 時，則代表此位受訪者之婚姻狀態為未婚。而 iα 代表

第 i位受訪者無法被觀察到之潛在特質，如個人的能力、態度等無法觀察的個人

特質，且此一特質因個體不同而有所差異，但不隨著時間改變。最後 itε 則表示迴

歸模型中解釋變數所無法解釋的部分，此部分為模型中的隨機誤差項(error term)。 

  若針對(4-1)式使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LS)進行估計，我們能夠取得可觀察到

的解釋變數資訊，像是年齡、教育程度、所得等變數，但是對於 iα 這類無法觀察

到的個人潛在特質變數，我們不能觀察也無法取得資訊。因此在進行迴歸分析時，

會使得這些個人異質性被歸於隨機誤差項 itε 裡面，故模型中實際的誤差項除了

原先的 itε 外，還包含了 iα 。再加上當無法觀察到的個人潛在特質 iα 與可觀察到

的解釋變數 ix 、婚姻狀態變數及被解釋變數有關時，進行迴歸分析時即會產生所

謂的「遺漏變數偏誤」(Omitted variable bias)的問題，此時可觀察到的解釋變數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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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誤差項 itε 即存在相關性，若遺漏了無法觀察到的個人潛在特質 iα ，模型中所得

到的估計值將會產生偏誤。例如無論男性或女性，當這一類的人擁有某些無法被

觀察到的特質，而這些特質可以使他們提高結婚的可能性，亦即 iα 與 itx 及婚姻狀

態變數存在著相關性，進而影響被解釋變數 itY ，若設定模型時未將其考慮進來，

會使得估計進而造成偏誤。 

  因此，本研究的解釋變數與個人異質性存在著相關性，若使用 OLS 方法進

行估計，由於個人潛在特質 iα 無法被觀察到，係數因而產生偏誤的現象。為改善

此一缺點與問題，一般而言，都會採用追蹤資料進行分析，藉由追蹤個體資料的

特性，使用固定效果模型控制個人無法被觀察到的潛在特質，藉此獲得更準確且

一致的估計值，以改善存在內生性偏誤(Endogenous bias)估計的狀況3。 

  一般而言，在估計固定效果模型時，常使用的方法有以下兩種：第一種為虛

擬變數模型(least squares dummy variable model；簡稱 LSDV)，在 N 筆樣本觀察

值個數中分別對應個體設定 N-1 個虛擬變數，再以 OLS方法加以估計，即可控

制未觀察到的個人特質，但此一方法會隨著樣本觀察數增加，所需設置的虛擬變

數也越多，造成估計無效率的現象產生。因此通常都會使用第二種方法進行估計，

利用單位個體在某期的觀察特性或觀察值，與調查時間內整體平均值的差異

(demeaning approach)進行迴歸分析，故可將本文的實證模型設定修改如下(4-2)式： 

 

i ii i iM D iY x MARRIED DIVORCEDβ δ δ α ε= + + + +              (4-2) 

 

  由於個人潛在特質 iα 不隨著時間而改變，故使用此種方法時便可以將 iα 消

去，利用每個調查個體在當期所觀察到的特性，與全體平均值相減，因此我們將

(4-1)式與(4-2)式兩式相減，再進行迴歸估計，即可得到下面的(4-3)式。其中，各

                                                      
3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除了長時間的追蹤個體單位，亦提供了回顧式問卷的資料，使資料因調

查的缺漏或錯誤可以被修正與回溯，藉此獲得更完整的資料，此部分可參閱第三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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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估計係數上標的 FE 代表於固定效果模型下所估計出的結果，(4-2)式中

1

1

T
i itt

Y T Y−
=

=  ， 1

1

T
i itt

x T x−
=

=  ， 1

1

T
i itt

MARRIED T MARRIED−
=

=  ，

1

1

T
i itt

DIVORCED T DIVORCED−
=

=  ， 1

1

T
i itt

Tε ε−
=

=  。 

 

( ) ( )

( ) ( )

FE FE
i iiit it M it

FE
i iD it it

Y Y x x MARRIED MARRIED

DIVORCED DIVORCED

β δ

δ ε ε

− = − + − +

− + −　　　　　　　　　 
     (4-3) 

 

FE FE FE
i i M i D i iY x MARRIED DIVORCEDβ δ δ ε= + + +
ii ii ii ii ii

             (4-4) 

  其中 ii itY Y Y= −
ii

， ii itx x x= −
ii

， ii itMARRIED MARRIED MARRIED= −
ii

，

ii itDIVORCED DIVORCED DIVORCED= −
ii

， ii itε ε ε= −
ii

。 

  故我們可以將(4-3)式改寫成(4-4)式，並針對(4-4)式中進行估計係數，說明於

固定效果模型下，其估計係數背後所代表的經濟意義。當被解釋變數為是否有工

作時， FE
Mδ 表示已婚相對於未婚對於投入工作機率之差異，若估計係數 >0FE

Mδ ，

則表示結婚會使投入工作的機率提升；反之，若估計係數 <0FE
Mδ ，則表示結婚會

使投入工作的機率降低，而 FE
Dδ 則表示離婚、喪偶者與未婚者工作機率之差異。

而當被解釋變數為平均週工時， FE
Mδ 為未婚與已婚平均週工時之差異，若估計係

數 >0FE
Mδ ，則表示結婚可使平均週工時增加；反之，若估計係數 <0FE

Mδ ，則表示

結婚可使平均週工時減少， FE
Dδ 則為離婚、喪偶者與未婚平均週工時之差異。同

理，當被解釋變數為平均薪資時， FE
Mδ 為未婚與已婚平均薪資之差異，若估計係

數 >0FE
Mδ ，則表示存在婚姻溢酬之現象，若估計係數 <0FE

Mδ ，則表示存在婚姻懲

罰之現象，而 FE
Dδ 則代表離婚、喪偶者與未婚平均薪資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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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的學者針對婚姻狀態是否可能對於個體勞動行為造成影響，大多以薪資

當作感興趣的被解釋變數，且多數著墨在從未婚到已婚狀態，因此相較之下， FE
Mδ

為更重視的估計係數。但除了時薪外，本研究也使用其他勞動市場表現進行結果

的衡量。由於模型中已經控制了無法觀察到的個人潛在特質，因此透過這些估計

係數的衡量，我們可以發現個人因婚姻狀態的改變會如何影響勞動報酬和勞動參

與等相關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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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章章章章    估計估計估計估計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本章呈現第四章實證模型的估計結果，共分成五小節。第一節說明 OLS 模

型與固定效果模型下的估計結果，比較在控制個人無法觀察之差異後，是否具有

顯著的差異；第二節觀察結婚的族群是否會因為擁有小孩後，進而對於本身的勞

動參與有一定影響；第三節額外探討婚姻狀態對家務時間的影響為何；第四節探

討個體的勞動表現是否會隨著結婚年數增加而改變；第五節則進行一些相關的穩

健性檢測，試圖檢查這些結果是否在其他條件下也能夠成立，並取得相似的結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OLS 與固定效果模型與固定效果模型與固定效果模型與固定效果模型之之之之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本文採用「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從 2005至 2016年間 25歲至 65歲的受訪

者資料，觀察樣本勞動與婚姻狀態之間共十次調查的變化過程，所選取的男性樣

本有 15,003筆，而女性樣本有 13,222筆，總樣本數為 28,225筆。表 4與表 5分

別為全體男性與全體女性樣本的實證估計結果，探討婚姻狀態的改變對個人勞動

市場表現的影響，將於下文進行解釋與分析。表格內的模型(1)我們使用最基本的

OLS 模型進行估計，屬於尚未控制住個體固定效果的模型；而模型(2)控制個體

無法被觀察到的特質，為一般的固定效果模型；模型(3)除了控制個體固定效果外，

也將訪問年份所產生的固定效果進行控制；模型(4)再更進一步將年齡固定效果

也控制住，表格中最後一欄的模型(5)則是將樣本觀察值的平均年資及擁有之小

孩個數兩者設定為控制變數，故最完整的模型為模型(5)。除了觀察未控制與控制

個體固定效果下的差異外，於下文也會進行五個模型估計結果之間相關的比較4。 

  根據前述變數的定義，本研究將個體的婚姻狀態分為未婚、已婚及離婚、喪

偶者三類，並以未婚者做為參考組估計。於表 4中，其結果顯示在模型(1)下已婚

男性在平均時薪上具有顯著的影響，平均而言比未婚男性高出 79.85元，平均週

                                                      

4
 表中的模型(2)至模型(5)皆是採用(5-2)式的固定效果模型進行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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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時僅在 10%的顯著水準下才具顯著性，並非特別顯著，而工作機率則無顯著的

差異。考量到前一章所提及遺漏變數偏誤的問題，我們無法在 OLS 模型中控制

個人未觀察到的差異，因此模型(2)之後開始使用固定效果模型進行估計，控制了

個體的固定效果後，平均時薪仍具顯著之差異，相較於未婚男性平均而言多了

72.254元，具有小幅度的下修，此一部分的差距即為無法被觀察到的個人特質所

造成的部分，亦包含在婚姻狀態以外的因素所造成之影響。因為在正常情況下，

擁有一些較佳的個人特質，其在勞動市場的表現通常也會較有優勢，獲得的報酬

也相對較高，不全然皆是因為婚姻所致，因此我們將無法被觀察到的個人特質考

量進來後，可以使婚姻效果的估計更為準確。以平均時薪為例，薪資較高的人除

了本身特質的優勢外，相較於低薪者也比較具有結婚的條件，因此在未控制個體

效果的模型(1)平均薪資容易產生高估的現象。而考量了個體固定效果後，平均週

工時與工作機率皆具顯著性，只不過此處須注意，平均週工時仍在顯著水準為

10%下才具有顯著性，並不是特別的顯著。另外，表中顯示已婚男性的工作機率

比未婚男性高出 4.6個百分點，我們另外於表 2之基本敘述統計量可以發現，無

論是男性或女性，未婚者的平均教育水準(年數)皆比已婚者高，因此在控制個體

固定效果後，已婚者本身就會花較多的時間投入於勞動市場，故已婚者之工作機

率也會顯著地提升。 

  模型(2)已將個體無法被觀察到的特質納入考量，但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型

態屬於追蹤資料，除了個體無法被觀察到的特質外，仍有其他因素會影響到勞動

市場的表現。舉例來說，受訪者隨著訪問年數的增加，其年紀也會隨之增加，一

般而言在工作崗位上資歷越資深者，其所獲得的職位與薪資報酬通常也會越高，

相較之下也越容易傾向結婚，因此這些效果仍不全然為婚姻狀態所導致。故我們

亦考量了受訪年份及受訪者年齡兩者的影響，這兩個變數會隨時間改變而改變，

依序將其納入控制效果，分別對應表中模型(3)之受訪年固定效果及模型(4)之年

齡固定效果，則比較容易看出個別的影響效果。由表 4中顯示，考量訪問年固定

效果下，已婚與未婚男性的平均時薪、平均週工時與工作機率皆有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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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男性平均時薪相較於未婚男性高出 37.961元，已婚男性的平均週工時相較

未婚男性高出 2.626小時，而已婚男性的工作機率則相較未婚男性高出 5.8個百

分點。與模型(2)相比可以發現控制了訪問年固定效果後，平均薪資差距大幅度地

減少，此一結果顯示受訪年份是一個影響平均時薪的重要因素，因為年紀越大的

受訪者，若本身為在職者，其薪資本身也相對越高。但透過模型(4)再進一步控制

年齡固定效果後，探討的三個被解釋變數皆變得不顯著，也表示受訪者年齡確實

佔了一個很大影響勞動市場表現的因素。最後，我們使用最完整的模型(5)，將一

些可觀察到的解釋變數設為控制變數，像是受訪者的平均年資、小孩個數等，結

果也發現三者皆不顯著，與模型(4)所呈現的顯著性大致相同。 

  綜合以上所分析，對於已婚男性而言，模型(5)顯示結婚仍是有正的報酬，已

婚男性比未婚男性平均而言時薪高了 9.56 元，平均週工時已婚男性也會比未婚

男性低了 0.872小時，而已婚男性工作機率也低了 0.8個百分點。但三者在統計

上皆不具顯著性，也可以解釋為男性的婚姻狀態改變對三者的勞動表現影響皆有

限。另外，就平均時薪而言，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可以證明男性的婚姻溢酬是顯著

存在的。 

  接著，表 5為女性全體樣本在上述五個模型下的估計結果，其結果顯示，在

模型(1)下，亦即未考慮個體固定效果，平均時薪、平均週工時及工作機率與未婚

相比皆有顯著的差異，已婚女性的平均時薪比未婚女性平均低了 58.323元，平

均週工時較未婚女性少了 11.443小時，而工作機率也比未婚女性低了 22.9個百

分點。可以發現已婚女性在未考量個體差異下，由各項數據顯示女性會因為結婚

而不利於自己在勞動市場的條件，但是 OLS 模型影響的效果卻包括了個體與非

個體兩種效果。接著使用模型(2)的固定效果進行分析，因此我們才可以透過固定

效果模型控制未觀察到的個人特質差異，於模型中所得到婚姻狀態的估計係數即

為扣除個體固定效果後婚姻狀態改變所導致勞動表現的差異。表中仍可以發現於

模型(2)中，三項指標仍具顯著差異，但差距的幅度也都有縮小的趨勢，表示在控

制個體未觀察的差異後，婚姻狀態的改變對於已婚女性來說，仍具一定正向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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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能力。 

  換言之，以模型(1)與模型(2)比較為例，在未考慮個體差異時，我們單純使用

OLS 進行估計時，通常都會傾向認為婚姻狀態的改變對於女性會產生不利於勞

動市場的條件。因此於模型(1)的三項指標皆呈現負數，表示已婚女性之平均時薪、

平均週工時及工作機率平均而言皆比未婚女性的狀況來得較低，此一結論與傳統

理論相比，是非常吻合的。但模型(2)中的結果顯示，已婚女性的平均時薪比未婚

女性平均高了 25.519元，經過控制了個體固定效果後，女性在婚後的平均時薪

狀況是顯著地增加，而平均時薪平均週工時與工作機率仍是顯著地減少，但是減

少幅度不如未控制時的大，但這些數字都僅剃除個體未觀察到的差異，仍有訪問

年與年齡固定效果需要進行修正。 

  由表 5 中可以發現控制受訪年固定效果的模型(3)，平均薪資只在 10%的顯

著水準下才具顯著性，很明顯地，婚姻狀態對於已婚女性的平均時薪並不是最主

要的決定因素，但在平均週工時與工作機率仍具顯著性，代表已婚女性相較未婚

女性的確在勞動參與上有顯著的減少。在模型(4)，依序將年齡固定效果納入考量，

平均時薪變得不再顯著，平均週工時與工作機率仍具顯著性。最後將平均年資與

小孩個數兩個控制變數都納入模型中，模型(5)的估計結果顯示，已婚女性在平均

週工時比未婚女性少了 4.291小時，而工作機率部分，已婚女性也比未婚女性低

了七個百分點。此一結果表示，女性因為婚姻狀態所造成的勞動表現影響，可能

是來自於投入勞動市場的意願降低，或者仍保有工作，但是工作時數降低，進而

影響其勞動表現。 

  在以上的五個模型中，本研究認為模型(5)之模型設定較為合理，原因在於除

了個體固定效果會影響到勞動市場的表現外，訪問年、年齡、工作年資與小孩個

數等控制變數也都會影響到勞動市場的表現，我們將其皆考慮並納入實證模型中，

則可以看出實際於婚姻狀態改變時對於勞動市場表現的影響。經由表 4與表 5兩

個表比較，使用模型(4)估計後，顯示整體顯著性是明顯大幅下降的，顯示除了受

訪年外，年齡影響到結果的程度是很大的。而兩個表格中完整的模型(5)相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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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發現婚姻狀態的改變，無論是平均時薪、平均週工時或工作機率，三者對於

男性的勞動市場表現影響並不顯著，即使存在差異，但都不足以說明有統計上的

顯著差異。此一結論與大部分的文獻結果不太相同，一般的傳統理論認為已婚男

性會擁有正的婚姻溢酬，而本研究並沒有發現有顯著的婚姻溢酬，由表 4可以發

現，在控制年齡固定效果後的模型(4)，婚姻溢酬變得不再顯著，代表年齡占了一

個很重要的解釋能力，並非純婚姻所導致的報酬。另一個可能的原因為本研究所

使用的樣本為較為年輕世代的樣本，隨著經濟發展、社會觀念的改變，「男主外、

女主內」的觀念不一定能適用，舉例而言，現代社會存在許多雙薪家庭，其實都

早已跳脫傳統的家庭分工思維，因此婚後對於男性的生產力提升或者婚姻溢酬的

情況不容易明顯發現。另外，對於已婚女性則是在平均週工時與工作機率兩者皆

有顯著的負向影響，以現今社會來看，也許婚後對於平均時薪的影響較小，但婚

姻對於女性在勞動市場上參與程度的確會有比較大的影響，有很多的女性不一定

會直接退出勞動市場，也可能會減少平均週工時或工作機率等方法來平衡家庭之

間分工照顧的責任。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小孩小孩小孩小孩與婚姻效果與婚姻效果與婚姻效果與婚姻效果    

  根據前一小節固定效果模型的估計，結果顯示無論男性或女性婚姻狀態的改

變對於婚姻溢酬皆是不顯著的，但對於已婚女性的平均週工時與工作機率皆顯著

地大幅下降，表示女性確實會因為結婚而導致投入勞動市場的意願顯著降低，可

能的原因是一方面需要打理家務。在傳統文獻上也是支持此一論點，即使沒有辭

去工作，也有可能是因為工時減少，若家務需求較為龐大，則可能會退出勞動市

場，亦即工作的機率降低。一般而言，婚姻與生育之間大多數皆是呈現密不可分

的關係，通常在婚姻成立後伴隨而來的即是小孩的出現，若生活重心擁有小孩時，

照料小孩所需花費的時間等成本會占一部分，家庭生活經濟的負擔也可能更加沉

重，使女性在勞動市場產生不利的因素，像是就業間斷等，造成人力資本的折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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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小節試著探討已婚個體是否會因為擁有小孩，進而對於投入勞動市場的表

現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本模型中，是否有小孩( itCHILD )為一虛擬變數，與變數介紹時的定義相同，

擁有小孩者設定為 1，無小孩者設定為 0，與我們前一節實證模型中的控制變數

使用的小孩變數為小孩個數不同。經由設定是否有無小孩此一變數，再與婚姻狀

態變數相乘，即可衡量出已婚且擁有小孩者與已婚且無小孩者兩類型受訪者之間

的差距。因此，表 6為全體樣本有無小孩之效果分析，結婚此欄為已婚沒有小孩

下的狀況，亦即純粹為婚姻所造成的效果，有無小孩此欄為未婚但擁有小孩的效

果，而交乘項代表有小孩與沒有小孩之個體的婚姻效果差距。 

  表 6左側的結果顯示，有小孩的已婚男性平均時薪比無小孩的已婚男性高了

68.452元，但此結果僅在 5%的顯著水準下才具顯著性。可以解釋的原因為已婚

男性會因為有了小孩扶養的責任，在工作表現上必須更積極地展現上進心，以爭

取機會換取更高報酬的工作，亦即擁有小孩對於男性的婚姻溢酬是具有正向的效

果。另外，有小孩比無小孩的未婚男性平均時薪顯著地低了 86.742元，但對於男

性的工作時數與工作機率，則不因是否擁有小孩而有所顯著的影響5。 

  表 6右側的結果顯示，已婚女性在擁有小孩後，比未擁有小孩的已婚女性低

了 61.166元，表示小孩對於已婚女性的婚姻溢酬是具有顯著負向的影響，顯示

出在控制女性的個人無法未觀察到的特質後，存在小孩的薪資懲罰效果。而對於

平均週工時與工作機率而言，無小孩的已婚女性比未婚女性顯著地低了 2.746小

時，此一結論與我們前述模型所得到的結論一致，但對於有小孩的已婚女性影響

並不顯著。此一結果與我們直覺亦符合，已婚女性的確有很大的機率會在結婚後

將自身的工作時數盡可能的縮短以照料家庭事務，由表中數字可以看出，有小孩

比沒有小孩的已婚女性其平均週工時來得低，表示即使小孩也會導致本身工時減

少，但效果不具顯著性，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婚姻狀態改變，造成本身勞動投入

                                                      
5
 本研究亦有將僅限工作樣本與移除離婚、喪偶樣本兩種樣本下，進行有無小孩之效果分析，

請參閱附錄表 12與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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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影響。 

  另外，婚姻對女性的工作機率也具有負面的影響，結果顯示無小孩已婚女性

工作機率會比未婚女性低了 3.8個百分點，而有小孩已婚女性會使工作機率相較

未婚女性低了 17.7個百分點，兩者的差距 13.9個百分點即為純粹小孩所造成的

影響，但兩者分別在顯著水準 10%與 5%下才具顯著性。因此純粹的婚姻效果所

占比重約百分之二十，而小孩所造成的影響約占百分之八十。由本節估計出來的

女性婚姻效果可以發現，婚姻效果不全然為小孩所造成的，即便為沒有小孩者，

婚姻狀態的改變對於已婚女性而言，依然存在負面的衝擊。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婚姻婚姻婚姻婚姻對對對對家務時間家務時間家務時間家務時間之效果分析之效果分析之效果分析之效果分析    

  在第三章中的表 2與表 3的基本統計量表格中，本文有額外將受訪者平均每

週自身家務時間也呈現出來。以表 2全體樣本之數值為例，未婚男性平均每週自

身家務時間為 3.64小時，而已婚男性為 6.51小時；未婚女性平均每週自身家務

時間為 4.89小時，而已婚女性為 19.13小時。由敘述統計量很明顯可以發現兩點

特性，第一點為無論是男性或者女性，已婚者的平均每週自身家務時間皆比未婚

者來得高，又以女性高出特別多；第二點為無論已婚或未婚，女性的家務時間都

比男性來的高。根據這兩點特性，本文欲使用前述的實證模型來說明婚姻狀態改

變如何影響平均每週自身家務時間，藉此估計結果和我們前述平均週工時所得到

的結論進行相互對照。 

  表 7為男性全體樣本的平均每週自身家務時間估計結果，表中顯示五個迴歸

模型中的平均每週自身家務時間皆完全顯著，且已婚男性高於未婚男性，又本研

究認為模型(5)之模型設定較為合理，我們僅說明模型(5)的效果分析。表中可以

得知，已婚男性比未婚男性每週家務時間顯著地高出 1.59 小時，說明了已婚男

性的確會因為結婚而造成家務時間的提升，但增加的效果並不大，此一結果與本

文預期相同。另外，表 8為女性全體樣本的平均每週自身家務時間估計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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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均每週家務時間的顯著性與男性相同，皆屬於完全顯著，也是呈現已婚女性

高於未婚女性的結果，模型(5)顯示已婚女性的平均每週家務時間顯著地高出

4.762小時，很顯然兩者在婚後都會提高平均每週的家務時間，平均而言女性又

會比男性付出更多心力在家務上。比較表 7與表 8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已婚女性

的平均週工時也是顯著地低於未婚女性 4.291小時，女性在婚後的確會對於其勞

動參與(包括平均週工時與工作機率)都會產生負向的影響，在減少其勞動參與的

同時，會有更多的時間可將心力花在家庭的勞務上。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婚姻的動態效果婚姻的動態效果婚姻的動態效果婚姻的動態效果    

  經過 OLS 模型與固定效果模型的估計後，我們試著找出影響有關於婚姻溢

酬和勞動表現的直接或者間接因素，與本章第二節小孩效果模型相同，此處本模

型以結婚年數作為一個重要的觀測變數，透過將婚姻狀態變數與結婚年數相乘，

即可衡量出已婚者每多結婚一年，對於婚姻溢酬或勞動參與有何影響。 

  表 9為全體男性與女性樣本結婚年數效果之實證結果，由表格的左側可以看

到已婚男性在平均週工時與工作機率兩者在交乘項皆有顯著的差異，只不過平均

週工時僅在 5%的顯著水準下才具顯著性。對於已婚男性而言，每當結婚年數多

一年，平均週工時平均會減少 0.295小時，工作機率下降 0.7個百分點，表示已

婚男性會隨著結婚年數越長，對於平均週工時與工作機率會產生負向的影響。另

外，表格的右側顯示已婚女性平均週工時與工作機率在結婚當年的影響效果是比

較顯著的，平均而言已婚女性的平均週工時會減少 4.39 小時，而工作機率則會

下降 7個百分點，但這種負向效果會隨著結婚年數越長，效果逐漸不明顯6。 

  根據已婚男性與已婚女性兩者結婚年數效果影響的比較，很明顯地可以發現

婚姻效果對於兩者的影響是不盡相同的，與傳統理論相符，即便為雙薪家庭，但

                                                      
6
 本研究亦有將僅限工作樣本與移除離婚、喪偶樣本兩種樣本下，進行結婚年數之效果分析，

請參閱附錄表 13與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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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男性在多數家庭中目前大多仍為主要的經濟支柱，男性對於婚姻狀態的改變，

並不會當下立即做出調整或是改變。相較之下，與前兩節的小孩效果進行結合，

女性在婚姻狀態的改變當下，經常受到婚育之間的關係而對本身的勞動參與造成

影響，在當下所受的影響也會比較明顯，由數字大小也可以看出女性受到的影響

效果較大，因此也較具顯著的差異性。 

  另外，本文除了使用固定效果模型分析已婚者結婚年數每增加一年的效果外，

也以虛擬變數的方式使用動態估計將結婚年數的影響呈現於圖形上，如圖 2至圖

7，我們一樣使用未婚的樣本當作參考組，利用本文實證模型(4-1)式將結婚年數

效果的模型設定為(5-1)式進行估計。 

 

3

,
3

 it it k i t k D it i it
k

Y x MARRIED DIVORCEDβ δ δ α ε−
=−

= + ⋅ + + +          (5-1) 

 

式中 t 表示該個體於第 t 年結婚，k 則表示結婚前後第 k 年，舉例來說，若 3k = − ，

代表此個體目前處於結婚前三年以上，且 3δ− 即為估計係數；以此類推， 0k = 與

3k = 分別代表目前處於結婚當年與結婚後三年以上的個體。圖 2 與圖 3 分別表

示男性與女性平均時薪之結婚年數動態估計效果，圖 4 與圖 5 分別表示男性與女

性平均週工時之結婚年數動態估計效果，而圖 6 與圖 7 分別表示男性與女性工作

機率之結婚年數動態估計效果。圖形中的橫軸為結婚年數的類型，分為結婚前三

年以上、前兩年、前一年、結婚當年、後一年、後兩年及結婚後三年以上等七種，

而圖形中縱軸代表相對的數值大小。 

  由圖 2 中可以發現，已婚男性的平均時薪在結婚前整體是呈現一個上升幅度

的趨勢，代表在婚前的平均時薪大致上會隨著結婚年數增加而增加，說明了已婚

男性可能會因為婚前等準備，進而更認真努力工作藉以提高自己在勞動市場的評

價。而在結婚之後，已婚男性整體的平均時薪會比未婚來的高，整體的薪資是雖

然在統計上並不顯著，但這與前述表 4 的模型(5)和表 9 的結論是相同的。而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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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的平均時薪隨著結婚年數則大致呈現微幅下降走勢，但差異並不大，不過無

論是婚前或者婚後，已婚女性整體的平均時薪會比未婚來的高，但在統計上仍不

具有顯著的差異性，但這與前述表 5 的模型(5)和表 9 的結論是相同的。因此無

論從男性或者女性，隨著結婚年數不斷增加後，可以發現兩者的婚姻溢酬皆不具

有顯著的差異，此一結論與我們前述的實證結果也互相呼應。 

  接著我們觀察勞動參與表現的動態效果，圖 4與圖 5可以看出男性與女性的

平均週工時整體的趨勢在結婚前皆有一個幅度的上升，而在婚後會隨著結婚年數

的增加而不斷地減少平均週工時，其中又以女性更為顯著地減少。但女生在結婚

的當下幾年，效果都會比男性來的大，且已婚女性是顯著地減少平均週工時，而

已婚男性在長期下也會傾向減少平均週工時。最後，圖 6與圖 7為男性與女性工

作機率之結婚年數動態效果，從圖中可以看出無論男性或女性在結婚前的工作機

率都有提升的趨勢，但仍然比未婚者來的少，似乎可以發現與前述有相同的結論；

而隨著結婚之後，兩性的工作機率會微幅的降低，也以女性減少地較為顯著。整

體來說，兩種勞動參與的動態結果也和我們前述表 9的結論可以相互對照。 

  本節結婚年數的效果我們亦使用完整的模型(5)控制住許多的固定效果，將

可能導致偏誤的相關因素納入考量，盡可能地將婚姻效果最真實地展現出來。本

節先後使用固定效果模型針對結婚年數進行估計，再以動態估計的方式去呈現結

婚年數對婚姻溢酬及勞動參與的影響，而在動態估計上，我們著重在對於整體趨

勢有何影響。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穩健性檢測分析穩健性檢測分析穩健性檢測分析穩健性檢測分析    

  本小節將進行相關的穩健性檢驗(robustness check)，試圖比較若採用不同樣

本下的婚姻效果，是否在其他條件下也能夠成立，並取得相似的結論。故本節將

進行兩種穩健性檢測分析，第一種為將樣本限定於工作樣本進行估計，第二種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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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將離婚、喪偶受訪者移除，僅使用結婚與未婚兩類組的樣本進行估計7。 

 

一、僅限工作樣本之效果分析 

  本節所進行的兩種穩健性檢驗分析，皆屬於研究樣本的設定，且都使用第四

章實證模型(1)至模型(5)的方法進行估計，兩者的差別在於第一種我們將研究樣

本縮小限制為有工作的受訪者樣本，而第二種我們將婚姻狀態為離婚、喪偶此類

者從樣本中移出，僅比較未婚與結婚者兩組婚姻狀態的受訪者。表 3為僅限於工

作樣本的基本統計量，其中男性工作樣本有 12,951筆，而女性工作樣本有 9,325

筆，整體工作樣本共有 22,276筆資料。 

  表 2與表 3分別為全體樣本與工作樣本的基本統計量，將兩個表相互比較，

可以發現無論是男性或女性，其工作樣本的教育年數、平均每週自身家務時間都

比全體樣本的平均值高，而工作樣本的平均年齡則比全體樣本年輕。這也和我們

一般的直覺相符，因為全體樣本中除了工作樣本外，還包括了無工作樣本，且這

些無工作樣本有一部分為年長者的樣本，可能就沒有從事工作了，因此全體樣本

的平均年齡也應該較高；反之，工作樣本的平均年齡通常較為年輕，而現代人的

平均教育水準較高，對應的教育年數也會越高。另外，由於工作樣本每天都需要

花費時間在工作職務上，必須犧牲其自身家務時間，因此工作樣本的平均每週自

身家務時間也相較全體樣本來的低。 

  因此，本文試著以工作樣本依序使用第四章的模型(1)至模型(5)進行分析，

表 10 為婚姻效果對男性工作樣本的實證估計結果，結果顯示在完整模型(5)下，

三者指標都不具顯著性，這與表 4全體樣本分析的結論是一致的。以數值而言雖

然不具統計上的顯著性，但在全體樣本下，已婚男性的平均時薪比未婚男性高出

9.56元，已婚男性的平均週工時比未婚男性少了 0.872小時；而在工作樣本下，

                                                      
7
 在社會科學領域的實證研究中，通常作為研究資料分析的一種方法，檢測研究資料在其他條

件或者其他假設之下依舊能夠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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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男性的平均時薪比未婚男性高出 12.472元，已婚男性的平均週工時比未婚

男性少了 0.43小時，在數值上並沒有差距太大，表示整體而言，估計結果是具有

穩健性的；最後經由兩表的比較可以發現，使用工作樣本的結果會產生高估的現

象，原因在於我們僅使用工作樣本，對於無工作樣本並無考量進來，因此在衡量

勞動表現時，與實際數值相比即會產生高估的現象8。 

  接著表 11為婚姻效果對女性工作樣本的實證估計結果，本文仍然以模型(5)

作為主要分析的重點，與表 5不同之處在於使用工作樣本時，女性的平均時薪具

顯著性，但僅在 5%的顯著水準下才具差異性，並不是特別地顯著。我們前述有

提到女性會因為婚姻狀態改變，而導致勞動參與產生負向的影響，在全體樣本下，

已婚女性的平均週工時比未婚女性少了 4.291小時，而在工作樣本下，已婚女性

的平均週工時比未婚女性少了 1.347小時，且兩者皆具顯著的差異下，可以發現

確實對女性會造成不利的影響。而表 11 平均時薪與平均週工時兩者指標，皆比

表 5女性全體樣本之估計結果數值來的大，與男性工作樣本的估計情況相同，僅

使用工作樣本皆會產生高估的現象，就整體而言，使用工作樣本得到的結論也是

具一致性，故估計結果也具有穩健性。 

 

二、移除離婚、喪偶者之效果分析 

  本文於第三章的表 1變數定義時將婚姻狀態的變數分成三大類：未婚、已婚

及離婚與喪偶三種類型的婚姻狀態。本研究主要的重心也聚焦在單身與已婚兩組

類別的受訪者進行比較，由表 2基本統計量中可以發現，離婚與喪偶者的年紀皆

偏高，表示大多屬於年長的受訪者，且其工作比例無論在男性或女性中，皆屬於

最低者。再加上以子女數而言，可以發現離婚、喪偶者的平均子女數也與已婚者

的數值相似，反映了現代生活家庭結構的現況。即使這一類的樣本數並不多，離

                                                      
8
 表 5-7所使用的樣本限制為工作的樣本，因此本研究所探討的第三個勞動市場表現的指標－

工作機率，即不需要額外列出討論，此處我們僅針對平均時薪與平均週工時的影響進行分析。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759

30 
 

婚、喪偶者的男性樣本僅有 449筆，而離婚、喪偶者的女性樣本僅有 1,016筆，

我們將離婚、喪偶者這一類的群體從研究樣本中移除，試著和全體樣本下的估計

結果進行比較，觀察是否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表 14和表 15分別為不含離婚、喪偶者的男性樣本婚姻效果的估計結果，與

表 4和表 5全體男性與女性樣本之估計結果直接相比，由於表格中的係數是呈現

已婚與未婚兩者之間的差距，故在未控制個體固定效果的 OLS模型(1)下，其估

計係數會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只有在固定效果模型下的估計係數才會有所改變，

但很明顯地，兩個表的估計係數，在全體樣本或不含離婚、喪偶者的樣本中，無

論為男性或女性，固定效果模型(2)到模型(5)的數值皆是差不多的，而顯著性也

是完全相同。表示整體資料來說，並不會因為將離婚、喪偶者這類婚姻族群移除，

而使得我們先前的結論有所變動，由此可知，估計結果亦具有穩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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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六六六六章章章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隨著經濟蓬勃發展、現代社會觀念也逐漸開放，婚姻是人生中一個很重要的

轉捩點，其影響的範圍除了生活方式的改變外，而也必須將家庭的觀念考量進來。

鑒於國外探討婚姻與男女性薪資關係的文獻已廣泛探討，反觀國內在此一部分研

究的文獻卻是較為稀少，且以女性的研究更是有限。因此本研究試著利用中央研

究院所建立的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自 2005年至 2016年長達 12年共 10次的追

蹤調查資料，本文旨在探討婚姻狀態的改變是否會對臺灣男性或女性在各種勞動

表現上的結果產生影響，並使用不同的勞動表現條件去觀察之間的關係。 

  本文與過去實證文獻不同之處在於，一般大多數文獻皆僅探討單一性別對於

薪資報酬的影響，但本研究同時使用男性樣本與女性樣本進行估計，藉以觀察男

性與女性之間因婚姻的改變而產生何種不同的影響。而本研究在選擇勞動表現的

衡量指標時，除了考慮薪資報酬外，本文亦使用週工時與工作機率當作另外兩個

指標進行相關的解釋，相較之下會更顯完整。 

  本文的研究方法採用固定效果模型進行估計與比較，實證結果顯示，在固定

效果模型下，男性和女性都不具有顯著的婚姻溢。但在勞動時數及勞動參與對於

女性皆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已婚女性的平均週工時比未婚女性平均會減少

4.291小時，工作機率平均會減少 7 個百分點，但兩者對男性依然不具顯著的影

響，可以發現婚姻狀態的改變，主要影響的是女性勞動的參與程度。 

  另外，我們也發現在實證模型中加入有無小孩探討小孩效果，小孩效果對於

已婚男性的薪資報酬具有正向顯著影響，會因此多出 51.489元的薪資報酬；而

對於已婚女性的薪資報酬具有負向顯著影響，會因為擁有小孩而造成薪資報酬減

少 61.166元，而有無小孩並不會造成平均週工時與工作機率有太大的變化。 

  若探討結婚年數對於婚姻溢酬與勞動參與的影響，則男性與女性的薪資報酬

不受結婚年數的影響，亦即沒有存在明顯的婚姻溢酬。但對於男性與女性的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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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有顯著的影響，女性相較於男性會是比較立即性的影響，平均週工時會減少

4.39小時，且工作機率下降 7個百分點；而男性在長期下會逐漸地緩慢調整其勞

動參與，平均週工時會減少 0.295小時，且工作機率下降 0.7個百分點，下降幅

度都不如女性大。 

  在平均每週家務時間方面，男性與女性在婚後皆會提高自己的家務時間，男

性平均會提高 1.59小時，而女性平均會提高 4.762小時，女性相較男生大幅提高

自己的家務時間，一部分原因來自於降低工作時數或退出勞動市場，另一部分則

是因為婚姻都會導致男女性增加家務時間的部分。最後，本文亦使用工作樣本和

移除離婚、喪偶者的兩組樣本各自重新進行模型估計，實證結果發現，工作樣本

在薪資報酬與勞動時數上皆會呈現高估的現象，而移除離婚、喪偶者並不會使婚

姻效果改變的顯著性受到影響，實證的估計結果具有一致性。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由於目前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至今 22年共 18波的追蹤資料調查，但與國外

的資料庫相比，追蹤調查的時間都不算太長。而本研究選擇使用中後半段 12年

共 10波較新的資料，試圖採用較新的樣本，與早期相關的研究比較，而使追蹤

資料的年份不夠長，使得在估計結婚年數動態效果時，也受限於資料長短與樣本

數的限制，導致在估計已婚與未婚兩種婚姻類型結婚前幾年的估計趨勢較為不準

確。前述本文有提到年齡的影響程度的確占了很重要的因素，若在估計結婚年數

動態效果時，可將研究樣本使用年輕群的樣本或將樣本限定在已婚者，或許估計

值可望更為精準。另外，本文也因資料庫子女訪問數的限制，所使用的小孩變數

並未完全使用幼年子女進行估計，也使得有些估計較為不精準9。 

  另外，本文實證模型的設計僅能解釋傳統婚姻溢酬的前兩大理論－「生產力

假說」及「選擇性假說」，兩者分別透過橫斷面與固定效果分析去解釋，至於第

                                                      
9
 本文所指幼年子女為六歲以下(含)的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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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雇主歧視假說」，本研究則因為資料取得的問題，並無法探討之。但本文

已盡可能地將影響婚姻的重要解釋變數皆納入模型中，仍然會存在一些重要的解

釋變數並未考量到或無法從資料庫中取得資料，無法進行全面性的探討，以上皆

是本研究所面臨到的研究限制，期盼未來相關的研究可以更進一步朝往這一方面

去著手改善，相信可以得到更完整及明確的研究結果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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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主要主要主要圖表圖表圖表圖表    

表 1 變數的定義 

變數名稱 變數定義 

被解釋變數 

平均時薪平均時薪平均時薪平均時薪(工資率工資率工資率工資率) 

WAGE  

平均週工時平均週工時平均週工時平均週工時

WORKHOUR  

有無工作有無工作有無工作有無工作 

JOB  

 

以現職工作之月薪資除以月工時，其中月工時以 4.33

週工時計算10。 

一週花費在工作之總時數，此變數可由受訪得知11。 

該受訪年度中，將樣本工作分成兩類，並設定兩個虛 

擬變數，若有工作者為 1；無工作者為 0。 

解釋變數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AGE  

由受訪年份減去出生年可得受訪者之年齡。 

教育年數教育年數教育年數教育年數 

EDU  

以受訪者所回答之教育程度推算其正規教育年數，教

育程度分為無或自修者、國小、國中、高中職、二專

和五專、大學、碩士及博士者，對應之教育年數分別

為 0年、6年、9年、12年、14年、15年、16年、

18年、22年。 

婚姻狀態婚姻狀態婚姻狀態婚姻狀態 

MARSTATE  

區分為未婚( SINGLE )、已婚( MARRIED )及離婚與喪

偶( DIVORCED )三種類型的婚姻狀態。其中已婚包含

同居者；離婚與喪偶則包含分居者，並以未婚為對照

組設定 2個虛擬變數。 

續接下頁 

                                                      
10

 本研究定義的月薪包括受訪者全職與兼職工作的薪水加總。 

11
 本研究定義工作之總時數為全職與兼職工作時數的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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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年資工作年資工作年資工作年資 

TENURE  

續表 1 

以目前現職之工作總年數12。 

結婚年數結婚年數結婚年數結婚年數 

MARYEAR  

有有有有無無無無子女子女子女子女 

CHILD  

已婚者至今的婚姻結婚年數。 

 

該受訪年度中，根據樣本是否有小孩分成兩類，並設

定兩個虛擬變數，若有子女者為 1；無子女者為 0。 

 

 

 

 

 

 

 

 

 

 

 

 

 

 

 

 

 

                                                      
12

 本研究定義的工作年資為目前現職工作之累積年數，與一般定義的工作經驗不同，此變數可

以作為測量工作連續狀態的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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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體樣本之基本統計量－依婚姻類型分類 

 男性 女性 

婚姻 

類型 

 

未婚 

 

已婚 

(含同居) 

分居、 

離婚 

及喪偶 

 

未婚 
已婚 

(含同居) 

分居、 

離婚 

及喪偶 

時薪 

(元) 

178.82 

(183.69) 

258.67 

(554.38) 

137.24 

(130.72) 

182.73 

(226.59) 

124.41 

(182.64) 

127.63 

(370.27) 

工時 

(小時/週) 

42.32 

(21.79) 

43.50 

(22.23) 

36.84 

(27.63) 

39.85 

(18.79) 

28.41 

(24.42) 

25.91 

(27.76) 

工作 

年資(年) 

3.50 

(4.64) 

10.09 

(10.43) 

7.39 

(10.24) 

3.77 

(5.23) 

5.96 

(8.60) 

6.13 

(9.77) 

工作 

比例 

0.86 

(0.35) 

0.88 

(0.33) 

0.72 

(0.45) 

0.87 

(0.33) 

0.64 

(0.48) 

0.57 

(0.50) 

年紀 
32.08 

(5.68) 

44.27 

(10.81) 

46.55 

(11.11) 

32.14 

(6.52) 

44.39 

(11.52) 

53.67 

(9.35) 

教育 

年數(年) 

14.47 

(2.80) 

12.72 

(3.67) 

10.04 

(2.95) 

15.22 

(2.29) 

11.58 

(4.34) 

8.48 

(4.90) 

自身家

務時間 

(小時/週) 

3.64 

(5.35) 

6.51 

(8.84) 

6.69 

(8.41) 

4.89 

(6.18) 

19.13 

(18.87) 

15.41 

(14.43) 

子女數 
0.008 

(0.11) 

1.923 

(1.13) 

1.929 

(0.96) 

0.015 

(0.15) 

2.131 

(1.20) 

2.517 

(1.23) 

樣本數 6,361 8,193 449 3,957 8,249 1,016 

註 1：括弧內的數字為標準差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759

40 
 

表 3 工作樣本之基本統計量－依婚姻類型分類 

 男性 女性 

婚姻 

類型 

 

未婚 
已婚 

(含同居) 

分居、 

離婚 

及喪偶 

 

未婚 

 

已婚 

(含同居) 

分居、 

離婚 

及喪偶 

時薪 

(元) 

208.45 

(182.09) 

295.62 

(583.37) 

189.60 

(116.91) 

209.71 

(230.80) 

193.59 

(196.25) 

225.12 

(469.07) 

工時 

(小時/週) 

49.33 

(14.40) 

49.71 

(16.01) 

50.90 

(18.38) 

45.74 

(11.66) 

44.21 

(15.14) 

45.69 

(21.33) 

工作 

年資(年) 

4.08 

(4.77) 

11.50 

(10.36) 

10.05 

(10.58) 

4.33 

(5.38) 

9.21 

(9.13) 

10.77 

(10.85) 

年紀 
31.90 

(4.98) 

42.73 

(10.07) 

43.87 

(10.32) 

31.87 

(5.90) 

41.80 

(10.27) 

50.06 

(9.67) 

教育 

年數(年) 

14.52 

(2.67) 

13.05 

(3.47) 

10.58 

(2.65) 

15.33 

(2.10) 

12.55 

(3.88) 

10.18 

(4.47) 

自身家

務時間 

(小時/週) 

3.41 

(4.82) 

5.97 

(8.01) 

6.31 

(8.87) 

4.45 

(5.55) 

13.94 

(13.63) 

11.49 

(10.58) 

子女數 
0.008 

(0.11) 

1.814 

(1.08) 

1.800 

(0.88) 

0.008 

(0.10) 

1.922 

(1.16) 

2.141 

(1.15) 

樣本數 5,457 7,169 325 3,448 5,301 576 

註 1：括弧內的數字為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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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男性全體樣本婚姻效果之估計結果 

迴歸模型 (1) (2) (3) (4) (5) 

 

平均時薪 
79.850*** 

(14.172) 

72.254*** 

(9.059) 

37.961*** 

(10.522) 

14.336 

(8.854) 

9.560 

(8.520) 

 

平均週工時 
1.175* 

(0.700) 

1.327* 

(0.752) 

2.626*** 

(0.792) 

-0.808 

(0.827) 

-0.872 

(0.828) 

 

工作機率 
0.017 

(0.011) 

0.046*** 

(0.010) 

0.058*** 

(0.011) 

-0.007 

(0.011) 

-0.008 

(0.011) 

個體 

固定效果 
－     

訪問年 

固定效果 
－ －    

年齡 

固定效果 
－ － －   

控制變數 － － － －  

樣本數 15,003 15,003 15,003 15,003 15,003 

註 1：括弧內的數字為標準誤 

註 2：*代表 10%顯著水準，** 代表 5%顯著水準，*** 代表 1%顯著水準 

註 3：模型中採用的控制變數為平均年資與小孩個數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759

42 
 

表 5 女性全體樣本婚姻效果之估計結果 

迴歸模型 (1) (2) (3) (4) (5) 

 

平均時薪 
-58.323*** 

(6.478) 

25.519*** 

(8.065) 

14.772* 

(8.069) 

-0.600 

(7.866) 

8.888 

(7.898) 

 

平均週工時 
-11.443*** 

(0.754) 

-5.653*** 

(0.978) 

-3.919*** 

(1.023) 

-6.017*** 

(1.049) 

-4.291*** 

(0.982) 

 

工作機率 
-0.229*** 

(0.014) 

-0.088*** 

(0.020) 

-0.059*** 

(0.020) 

-0.109*** 

(0.021) 

-0.070*** 

(0.018) 

個體 

固定效果 
－     

訪問年 

固定效果 
－ －    

年齡 

固定效果 
－ － －   

控制變數 － － － －  

樣本數 13,222 13,222 13,222 13,222 13,222 

註 1：括弧內的數字為標準誤 

註 2：*代表 10%顯著水準，** 代表 5%顯著水準，*** 代表 1%顯著水準 

註 3：模型中採用的控制變數為平均年資與小孩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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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全體樣本有無小孩之效果分析 

  應變數 

 

自變數 

男性 女性 

時薪 工時 工作機率 時薪 工時 工作機率 

結婚

(M) 

16.963 

(10.937) 

-1.356* 

(0.863) 

-0.012 

(0.012) 

15.087* 

(8.914) 

-2.746*** 

(1.040) 

-0.038* 

(0.019) 

有無小

孩(C) 

-86.742*** 

(26.232) 

0.520 

(4.760) 

-0.063 

(0.061) 

42.462** 

(21.603) 

-0.883 

(3.836) 

0.027 

(0.067) 

交乘項

(M*C) 

51.489** 

(24.249) 

1.456 

(4.746) 

0.077 

(0.060) 

-61.166*** 

(21.375) 

-4.713 

(3.753) 

-0.139** 

(0.065) 

樣本數 15,003 13,222 

註 1：括弧內的數字為標準誤 

註 2：*代表 10%顯著水準，** 代表 5%顯著水準，*** 代表 1%顯著水準 

註 3：表中 M 代表已婚變數 MARRIED，而 C代表有無小孩變數 CHILD 

註 4：本表的估計結果係利用模型(5)所估計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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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平均週工時與平均每週家務時間對男性全體樣本之估計結果 

迴歸模型 (1) (2) (3) (4) (5) 

 

平均週工時 
1.175* 

(0.700) 

1.327* 

(0.752) 

2.626*** 

(0.792) 

-0.808 

(0.827) 

-0.872 

(0.828) 

平均每週 

家務時間 

2.867*** 

(0.181) 

2.772*** 

(0.247) 

2.422*** 

(0.266) 

2.421*** 

(0.267) 

1.590*** 

(0.295) 

個體 

固定效果 
－     

訪問年 

固定效果 
－ －    

年齡 

固定效果 
－ － －   

控制變數 － － － －  

樣本數 15,003 15,003 15,003 15,003 15,003 

註 1：括弧內的數字為標準誤 

註 2：*代表 10%顯著水準，** 代表 5%顯著水準，*** 代表 1%顯著水準 

註 3：模型中採用的控制變數為平均年資與小孩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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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平均週工時與平均每週家務時間對女性全體樣本之估計結果 

迴歸模型 (1) (2) (3) (4) (5) 

 

平均週工時 
-11.443*** 

(0.754) 

-5.653*** 

(0.978) 

-3.919*** 

(1.023) 

-6.017*** 

(1.049) 

-4.291*** 

(0.982) 

平均每週 

家務時間 

14.240*** 

(0.399) 

7.693*** 

(0.797) 

7.915*** 

(0.810) 

7.295*** 

(0.824) 

4.762*** 

(0.758) 

個體 

固定效果 
－     

訪問年 

固定效果 
－ －    

年齡 

固定效果 
－ － －   

控制變數 － － － －  

樣本數 13,222 13,222 13,222 13,222 13,222 

註 1：括弧內的數字為標準誤 

註 2：*代表 10%顯著水準，** 代表 5%顯著水準，*** 代表 1%顯著水準 

註 3：模型中採用的控制變數為平均年資與小孩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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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結婚年數之效果分析 

應變數 

 

自變數 

男性 女性 

時薪 工時 工作機率 時薪 工時 工作機率 

結婚(M) 
9.871 

(8.713) 

-0.718 

(0.834) 

-0.004 

(0.011) 

9.659 

(7.867) 

-4.390*** 

(0.987) 

-0.070*** 

(0.019) 

交乘項

(M*Y) 

-0.596 

(1.646) 

-0.295** 

(0.139) 

-0.007*** 

(0.002) 

-1.294 

(0.915) 

0.166 

(0.117) 

0.001 

(0.002) 

樣本數 15,003 13,222 

註 1：括弧內的數字為標準誤 

註 2：*代表 10%顯著水準，** 代表 5%顯著水準，*** 代表 1%顯著水準 

註 3：表中 M 代表已婚變數 MARRIED，而 Y 代表結婚年數 MARYEAR 

註 4：本表的估計結果係利用模型(5)所估計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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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性別的勞動參與率差異－1978年至 2020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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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圖表圖表圖表圖表    

表 10 男性工作樣本婚姻效果之估計結果 

迴歸模型 (1) (2) (3) (4) (5) 

 

平均時薪 
87.174*** 

(15.826) 

66.868*** 

(9.347) 

20.728* 

(11.106) 

15.726* 

(9.056) 

12.472 

(8.639) 

 

平均週工時 
0.374 

(0.489) 

-0.917* 

(0.537) 

-0.010 

(0.571) 

-0.361 

(0.593) 

-0.430 

(0.587) 

個體 

固定效果 
－     

訪問年 

固定效果 
－ －    

年齡 

固定效果 
－ － －   

控制變數 － － － －  

樣本數 12,951 12,951 12,951 12,951 12,951 

註 1：括弧內的數字為標準誤 

註 2：*代表 10%顯著水準，** 代表 5%顯著水準，*** 代表 1%顯著水準 

註 3：模型中採用的控制變數為平均年資與小孩個數 

註 4：此處因採用工作樣本故工作機率不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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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女性工作樣本婚姻效果之估計結果 

迴歸模型 (1) (2) (3) (4) (5) 

 

平均時薪 
-16.113** 

(7.272) 

45.298*** 

(8.054) 

20.654** 

(8.114) 

16.659** 

(7.793) 

20.163** 

(8.360) 

 

平均週工時 
-1.527*** 

(0.502) 

-1.963*** 

(0.580) 

-1.299** 

(0.630) 

-1.374** 

(0.651) 

-1.347** 

(0.656) 

個體 

固定效果 
－     

訪問年 

固定效果 
－ －    

年齡 

固定效果 
－ － －   

控制變數 － － － －  

樣本數 9,325 9,325 9,325 9,325 9,325 

註 1：括弧內的數字為標準誤 

註 2：*代表 10%顯著水準，** 代表 5%顯著水準，*** 代表 1%顯著水準 

註 3：模型中採用的控制變數為平均年資與小孩個數 

註 4：此處因採用工作樣本故工作機率不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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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工作樣本有無小孩之效果分析 

應變數 

 

自變數 

男性 女性 

時薪 工時 工作機率 時薪 工時 工作機率 

結婚

(M) 

20.567* 

(11.222) 

-0.747 

(0.587) 
－ 

21.801** 

(9.554) 

-1.156* 

(0.656) 
－ 

有無小

孩(C) 

-84.193*** 

(27.120) 

4.388 

(4.239) 
－ 

40.560* 

(23.821) 

-3.168 

(3.432) 
－ 

交乘項

(M*C) 

46.910* 

(24.870) 

-2.870 

(4.225) 
－ 

-43.991* 

(23.269) 

2.098 

(3.296) 
－ 

樣本數 12,951 9,325 

註 1：括弧內的數字為標準誤 

註 2：*代表 10%顯著水準，** 代表 5%顯著水準，*** 代表 1%顯著水準 

註 3：表中 M 代表已婚變數 MARRIED，而 C代表有無小孩變數 CHILD 

註 4：本表的估計結果係利用模型(5)所估計而得到，此處因採用工作樣本故工作機率不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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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工作樣本結婚年數之效果分析 

應變數 

 

自變數 

男性 女性 

時薪 工時 工作機率 時薪 工時 工作機率 

結婚 

(M) 

11.990 

(8.812) 

-0.442 

(0.591) 
－ 

21.064** 

(8.294) 

-1.415** 

(0.658) 
－ 

交乘項

(M*Y) 

1.125 

(1.911) 

0.027 

(0.132) 
－ 

-1.274 

(1.192) 

0.096 

(0.102) 
－ 

樣本數 12,951 9,325 

註 1：括弧內的數字為標準誤 

註 2：*代表 10%顯著水準，** 代表 5%顯著水準，*** 代表 1%顯著水準 

註 3：表中 M 代表已婚變數 MARRIED，而 Y 代表結婚年數 MARYEAR 

註 4：本表的估計結果係利用模型(5)所估計而得到，此處因採用工作樣本故工作機率不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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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不含離婚、喪偶男性樣本婚姻效果之估計結果 

迴歸模型 (1) (2) (3) (4) (5) 

 

平均時薪 
79.850*** 

(14.172) 

71.602*** 

(9.176) 

35.709*** 

(10.833) 

12.919 

(8.986) 

8.332 

(8.638) 

 

平均週工時 
1.175 

(0.700) 

1.183 

(0.752) 

2.401*** 

(0.793) 

-0.965 

(0.831) 

-0.998 

(0.832) 

 

工作機率 
0.017 

(0.011) 

0.043*** 

(0.010) 

0.053*** 

(0.011) 

-0.012 

(0.011) 

-0.011 

(0.011) 

個體固定效果 －     

訪問年固定效果 － －    

年齡固定效果 － － －   

控制變數 － － － －  

樣本數 14,554 14,554 14,554 14,554 14,554 

註 1：括弧內的數字為標準誤 

註 2：*代表 10%顯著水準，** 代表 5%顯著水準，*** 代表 1%顯著水準 

註 3：模型中採用的控制變數為平均年資與小孩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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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不含離婚、喪偶女性樣本婚姻效果之估計結果 

迴歸模型 (1) (2) (3) (4) (5) 

 

平均時薪 
-58.323*** 

(6.478) 

26.782*** 

(8.177) 

15.109* 

(8.181) 

0.354 

(7.958) 

10.447 

(8.003) 

 

平均週工時 
-11.443*** 

(0.754) 

-5.708*** 

(0.983) 

-4.145*** 

(1.029) 

-5.971*** 

(1.052) 

-4.159*** 

(0.987) 

 

工作機率 
-0.229*** 

(0.014) 

-0.090*** 

(0.020) 

-0.063*** 

(0.021) 

-0.109*** 

(0.021) 

-0.068*** 

(0.019) 

個體固定效果 －     

訪問年固定效果 － －    

年齡固定效果 － － －   

控制變數 － － － －  

樣本數 12,206 12,206 12,206 12,206 12,206 

註 1：括弧內的數字為標準誤 

註 2：*代表 10%顯著水準，** 代表 5%顯著水準，*** 代表 1%顯著水準 

註 3：模型中採用的控制變數為平均年資與小孩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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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不含離婚、喪偶樣本有無小孩之效果分析 

應變數 

 

自變數 

男性 女性 

時薪 工時 工作機率 時薪 工時 工作機率 

結婚

(M) 

16.674 

(11.032) 

-1.475* 

(0.866) 

-0.014 

(0.012) 

15.191* 

(8.976) 

-2.740*** 

(1.046) 

-0.039** 

(0.020) 

有無小

孩(C) 

-46.848 

(34.470) 

5.001 

(7.599) 

-0.003 

(0.080) 

-9.418 

(17.252) 

-7.876* 

(4.606) 

-0.050 

(0.039) 

交乘項

(M*C) 

10.834 

(35.297) 

-2.887 

(7.595) 

0.018 

(0.080) 

-8.657 

(18.277) 

2.383 

(4.627) 

-0.060 

(0.040) 

樣本數 14,554 12,206 

註 1：括弧內的數字為標準誤 

註 2：*代表 10%顯著水準，** 代表 5%顯著水準，*** 代表 1%顯著水準 

註 3：表中 M 代表已婚變數 MARRIED，而 C代表有無小孩變數 CHILD 

註 4：本表的估計結果係利用模型(5)所估計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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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不含離婚、喪偶樣本結婚年數之效果分析 

應變數 

 

自變數 

男性 女性 

時薪 工時 工作機率 時薪 工時 工作機率 

結婚

(M) 

8.982 

(8.790) 

-0.850 

(0.836) 

-0.008 

(0.011) 

10.472 

(7.970) 

-4.200*** 

(0.988) 

-0.068*** 

(0.019) 

交乘項

(M*Y)  

-1.994 

(1.951) 

-0.452*** 

(0.172) 

-0.008*** 

(0.002) 

-0.193 

(1.661) 

0.312* 

(0.184) 

0.005 

(0.003) 

樣本數 14,554 12,206 

註 1：括弧內的數字為標準誤 

註 2：*代表 10%顯著水準，** 代表 5%顯著水準，*** 代表 1%顯著水準 

註 3：表中 M 代表已婚變數 MARRIED，而 Y 代表結婚年數 MARYEAR 

註 4：本表的估計結果係利用模型(5)所估計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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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男性平均時薪之結婚年數動態效果分析 

 

 

圖 3 女性平均時薪之結婚年數動態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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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男性平均週工時之結婚年數動態效果分析 

 

 

圖 5 女性平均週工時之結婚年數動態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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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男性工作機率之結婚年數動態效果分析 

 

 

圖 7 女性工作機率之結婚年數動態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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